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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激勵本校教師積極參與推動學術研究，追

求卓越著有貢獻，提昇國際競爭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在本校任教滿一年以上之專任教師，均得由所屬系所推薦為受獎候選人。當年

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特約研究人員獎、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傑出人才發

展基金會傑出人才講座、行政院傑出科技人才獎之教師，由本校另頒「學術研究

成果傑出」獎牌一座，以表彰其研究成果，以及現任本校特聘教授、講座，不得

提出申請。 

第三條   本獎項之獎勵對象為有具體學術研究貢獻之本校教師，且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超越原有學術領域之範疇，開拓新領域或跨領域之研究，並獲致具體貢獻（例  

               如著作、創作、發明、技術等），表現優異者。 

         （二）完成並出版極具學術貢獻之專書著作，表現優異者。 

         （三）與產業界合作，將研究成果（例如專利、發明、技術）移轉產業界，且有具 

               體優異成效可証明其學術成就者。 

         （四）研究成果有助社會重大問題之解決，獲致具體貢獻，表現優異者。 

         （五）以學術研究之貢獻獲致國際學術界之具體肯定（例如個人在全球性該領域之 

               主流學術組織中獲選擔任 president，vice president，award committee chair，   

               fellow committee chair，主流期刊之 editor-in-chief 等地位崇高之職務，或被 

               全球性該領域之主流學術組織頒授地位崇高之獎項等），表現優異者。 

         （六）所發表之論文有相當品質及數量，研究成果優異者。 

第四條   得獎者由校長公開表揚其研究貢獻及得獎事實。 

         全校每年至多三名，獲獎教師頒予獎牌乙面，及獎金新臺幣四十二萬元（其中含研   

         究獎勵費十二萬元及研究經費配合款或設備費三十萬元），以資表揚。 

第五條   各系所應於每年五月底前送研發處彙整辦理，依照規定程序推薦候選人，申請審

查。跨系所之研究貢獻得由兩個或以上之系所共同推薦，唯推薦總數不得超過三

名。 

第六條 各系所推薦候選人時，應附申請表格，推薦理由及相關佐證資料，送各院辦理。

負責推薦之單位，對被推薦人在推薦書上填寫之內容，應先作初步審查，並負責

其申請事實之查證。 

第七條   符合第二、三條資格條件者，經由申請人、推薦人或所屬單位提出，提出時應檢        

附其學經歷、著作目錄、重要著作被引用情形、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及其他相關之



證明文件，再依下列方式審查： 

（一）由院所組之評審委員會審查，審查通過後，由研究發展處將推薦名單之資料，

送校外三位傑出學者評審後，審查意見提供校傑出研究遴選委員會參考。 

（二）校傑出研究遴選委員會審查時，須達四分之三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通過為「傑出研究獎」。 

（三）簽請校長核定後頒獎。 

第八條 校傑出研究遴選委員會由九位委員組成，含各院研究優秀校外教授代表一人，校

長外聘委員二人，研發長為當然代表。 

第九條 審查著重於候選人所提出之研究成果，是否為重大改革性或創造性之發明或創

新，及對國家社會是否具有重大之影響性、改革性、創造性成果貢獻。決選應考

慮各領域之特質及標準，及各領域間之均衡。決選之行政事務，由本校研究發展

處負責承辦。 

第十條  本辦法之研究獎勵費由本校校務基金五項自籌收入中建教合作管理費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之研究獎勵金為核定當年度一月至十二月之獎勵金。 

第十二條 本獎項與其他獎勵金或彈性薪資不得重複領取之規定另訂之。 

第十三條 獲獎之教師，兩年內不得再申請本獎項為原則。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